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285號

原      告  王元泉    住雲林縣○○鎮○○里○○000○0號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黃萬益 

訴訟代理人  朱育萱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6日雲

監裁字第72-ZAC162031、72-ZAC163824號裁決書，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

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

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足資判斷，依前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

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先後於民國112年11月5日3時17分及同年月1

9日3時52分許，駕駛訴外人員誠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訴

外人）所有牌號6P-76號營業全拖車（下稱系爭車輛），行

經國道1號南向68公里處時，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

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認系爭車輛分別

有「限速90公里，經雷達（射）測定行速為110公里，超速2

0公里」、「限速90公里，經雷達（射）測定行速為108公

里，超速18公里」之違規事實，填製國道警交字第ZAC16203

1、ZAC163824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以下合

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訴外人申請轉歸責予實際駕駛人

為原告，被告續於於113年3月6日，分別以雲監裁字第72-ZA

C162031、72-ZAC163824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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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稱為原處分一、二）認原告「汽車行駛高速公路

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20公里以內」之行為，應依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款、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道交

處理細則）第2條及其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之規定，各裁處罰鍰新臺幣

（下同）3,500元，共裁處7,000元（修正前原處分各記違規

點數3點部分，因道交條例於11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被告

比較新舊法適用後，認本件並非當場舉發，而刪除記違規點

數之處分）。

三、兩造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為達富牌（5期）之車輛，該車種車輛

有搭載行車時速上限之裝置，無法以時速100公里以上之時

速行駛等語。並聲明：原處分一、二均撤銷。　

(二)被告答辯：舉發機關使用之雷達測速儀器為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檢定合格，且列為法

定度量器之測速設備裝置。依度量衡法第5條、度量衡器檢

定檢查辦法第3條第1項第6款及第17條之規定，與大眾有關

之公務檢測儀器，已經由國家專責機關檢定合格後加以使

用，並定期檢測，自能獲得公信，足可認定所測定之速度測

定值具有公信力，且無儀器測定值失靈或測定值失準之事

實。本案所使用之雷達測速儀既在檢定合格之有效期限內，

其準確性及正確性依法即應值得信賴，所測得系爭車輛分別

超過規定時速20公里、18公里足茲認定，被告依法作成之原

處分一、二於法應無不合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下列爭點外，其餘皆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雲林監理站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歸責駕駛人通知書2紙、舉發通知單、修正

前原處分與送達證書、舉發機關113年7月1日國道警一交字

第1130017319號函（檢附取締違規照片、財團法人台灣商品

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取締違規現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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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警52設置位置照片、職務報告）、舉發機關113年7月26

日國道警一交字第1130019419號函暨檢附取締違規照片、修

正後之原處分一、二等件（見本院卷第19-20、75-82、85-9

3、97-103頁）在卷可稽，堪認為真實。本件依原告主張及

被告答辯意旨以觀，兩造之爭點為：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有時

速上限之限制，無以時速100公里以上駕駛可能，是否可

採？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適用之法令：

 1、道交條例-⑴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條第9項、第3項：

「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

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

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

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

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

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對於前項第九款之取締執法路

段，……，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

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⑵第33條第1項第1款：「汽車行

駛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不遵使用限制、禁止、行車管制

及管理事項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為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一、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

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

 2、道交處理細則第2條及其附件之裁罰基準表（期限內繳納或

到案聽候裁決者）。

 3、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前段：「行車速度，依速限

標誌或標線之規定……」

(二)查本案實施測速取締之地點為國道1號南向68公里處，而於

國道1號南向67.4公里處設有固定式「警52」測速取締標誌

（見本院卷第92頁），二者相距約600公尺，符合道交條例

第7條之2第3項所定明顯標示之距離，先與敘明。復觀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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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測速採證照片，畫面中皆可見系爭車輛旁並無他車混雜

判斷，原處分一之取締違規照片標示日期：2023/11/05、時

間：03:17:40、車速110Km/h，原處分二之取締違規照片標

示日期：2023/11/19、時間：03:52:35、車速108Km/h；

（見本院卷第87、99頁），用以採證之測速儀主機皆為：16

D64、證號皆為：M0GA0000000A，與舉發機關提出之雷達測

速儀檢定合格證書對照相符，該測速儀係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委託財團法人臺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檢驗合格，檢定日期為

112年6月2日、有效期限為113年6月30日，有上開雷達測速

儀檢定合格證書影本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89頁），可

認舉發機關採證使用之測速儀為檢定有效之儀器，則以該測

速儀採證，認定原告駕駛系爭車輛確有於事實概要欄所載之

時、地超速違規之事實，皆臻明確。是被告依此事實對原告

作成原處分，即於法有據。

(三)按交通違規行政爭訟之舉證責任原理，非如刑事案件中應超

越任何合理懷疑始可為有罪判決之嚴格程度，而係應與民訴

訟之舉證責任原理相類似，亦即，基本上應就行政機關與人

民所各自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分配其應盡之舉證責任，而

非逕予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無罪推定」原則，此觀諸行政訴

訟法第136條規定行政訴訟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

責任分配原則之立法意旨，即可明瞭。是以，道交條例科處

行政罰事件，依據公法爭議之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先由行

政機關就其業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以及人民應受處罰

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負證明之責，惟原告就行政機關已為

相當證明之前開事項，若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為其他抗

辯，須就其所辯提出反證(本院109年度交上字第84號判決參

照)。原告雖主張系爭車輛有行車時速上限之裝置，而無以

時速100公里以上駕駛可能等語，然原告駕駛系爭車輛確實

有前揭違規事實，業如前述，而參以原告提出之電腦數據照

片（見本院卷第13-17頁），在「所需」欄位尚有自行調整

數據之可能，是該等照片內數據是否可採容有疑義，應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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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未能舉證證明系爭車輛確實搭載行車時速上限裝置，原告

上開主張，尚難採信。

(四)綜上，原告違規事證明確，其所主張復均非免予違規責任之

事由，則被告依法所為原處分一、二，均無違誤，原告訴請

撤銷為無理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經核於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

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應由

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

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法　官  張佳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 日以內，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行政訴訟庭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

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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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285號
原      告  王元泉    住雲林縣○○鎮○○里○○000○0號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黃萬益  
訴訟代理人  朱育萱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6日雲監裁字第72-ZAC162031、72-ZAC163824號裁決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足資判斷，依前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先後於民國112年11月5日3時17分及同年月19日3時52分許，駕駛訴外人員誠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訴外人）所有牌號6P-76號營業全拖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國道1號南向68公里處時，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認系爭車輛分別有「限速90公里，經雷達（射）測定行速為110公里，超速20公里」、「限速90公里，經雷達（射）測定行速為108公里，超速18公里」之違規事實，填製國道警交字第ZAC162031、ZAC163824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以下合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訴外人申請轉歸責予實際駕駛人為原告，被告續於於113年3月6日，分別以雲監裁字第72-ZAC162031、72-ZAC163824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以下分別稱為原處分一、二）認原告「汽車行駛高速公路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20公里以內」之行為，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款、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道交處理細則）第2條及其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之規定，各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3,500元，共裁處7,000元（修正前原處分各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因道交條例於11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被告比較新舊法適用後，認本件並非當場舉發，而刪除記違規點數之處分）。
三、兩造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為達富牌（5期）之車輛，該車種車輛有搭載行車時速上限之裝置，無法以時速100公里以上之時速行駛等語。並聲明：原處分一、二均撤銷。　
(二)被告答辯：舉發機關使用之雷達測速儀器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檢定合格，且列為法定度量器之測速設備裝置。依度量衡法第5條、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3條第1項第6款及第17條之規定，與大眾有關之公務檢測儀器，已經由國家專責機關檢定合格後加以使用，並定期檢測，自能獲得公信，足可認定所測定之速度測定值具有公信力，且無儀器測定值失靈或測定值失準之事實。本案所使用之雷達測速儀既在檢定合格之有效期限內，其準確性及正確性依法即應值得信賴，所測得系爭車輛分別超過規定時速20公里、18公里足茲認定，被告依法作成之原處分一、二於法應無不合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下列爭點外，其餘皆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雲林監理站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歸責駕駛人通知書2紙、舉發通知單、修正前原處分與送達證書、舉發機關113年7月1日國道警一交字第1130017319號函（檢附取締違規照片、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取締違規現場示意圖、警52設置位置照片、職務報告）、舉發機關113年7月26日國道警一交字第1130019419號函暨檢附取締違規照片、修正後之原處分一、二等件（見本院卷第19-20、75-82、85-93、97-103頁）在卷可稽，堪認為真實。本件依原告主張及被告答辯意旨以觀，兩造之爭點為：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有時速上限之限制，無以時速100公里以上駕駛可能，是否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適用之法令：
 1、道交條例-⑴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條第9項、第3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對於前項第九款之取締執法路段，……，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⑵第33條第1項第1款：「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不遵使用限制、禁止、行車管制及管理事項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為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一、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
 2、道交處理細則第2條及其附件之裁罰基準表（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
 3、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前段：「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
(二)查本案實施測速取締之地點為國道1號南向68公里處，而於國道1號南向67.4公里處設有固定式「警52」測速取締標誌（見本院卷第92頁），二者相距約600公尺，符合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所定明顯標示之距離，先與敘明。復觀諸卷內之測速採證照片，畫面中皆可見系爭車輛旁並無他車混雜判斷，原處分一之取締違規照片標示日期：2023/11/05、時間：03:17:40、車速110Km/h，原處分二之取締違規照片標示日期：2023/11/19、時間：03:52:35、車速108Km/h；（見本院卷第87、99頁），用以採證之測速儀主機皆為：16D64、證號皆為：M0GA0000000A，與舉發機關提出之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對照相符，該測速儀係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臺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檢驗合格，檢定日期為112年6月2日、有效期限為113年6月30日，有上開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影本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89頁），可認舉發機關採證使用之測速儀為檢定有效之儀器，則以該測速儀採證，認定原告駕駛系爭車輛確有於事實概要欄所載之時、地超速違規之事實，皆臻明確。是被告依此事實對原告作成原處分，即於法有據。
(三)按交通違規行政爭訟之舉證責任原理，非如刑事案件中應超越任何合理懷疑始可為有罪判決之嚴格程度，而係應與民訴訟之舉證責任原理相類似，亦即，基本上應就行政機關與人民所各自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分配其應盡之舉證責任，而非逕予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無罪推定」原則，此觀諸行政訴訟法第136條規定行政訴訟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立法意旨，即可明瞭。是以，道交條例科處行政罰事件，依據公法爭議之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先由行政機關就其業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以及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負證明之責，惟原告就行政機關已為相當證明之前開事項，若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為其他抗辯，須就其所辯提出反證(本院109年度交上字第84號判決參照)。原告雖主張系爭車輛有行車時速上限之裝置，而無以時速100公里以上駕駛可能等語，然原告駕駛系爭車輛確實有前揭違規事實，業如前述，而參以原告提出之電腦數據照片（見本院卷第13-17頁），在「所需」欄位尚有自行調整數據之可能，是該等照片內數據是否可採容有疑義，應認原告未能舉證證明系爭車輛確實搭載行車時速上限裝置，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採信。
(四)綜上，原告違規事證明確，其所主張復均非免予違規責任之事由，則被告依法所為原處分一、二，均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法　官  張佳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 日以內，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行政訴訟庭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285號
原      告  王元泉    住雲林縣○○鎮○○里○○000○0號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黃萬益  
訴訟代理人  朱育萱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6日雲
監裁字第72-ZAC162031、72-ZAC163824號裁決書，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
    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
    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足資判斷，依前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
    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先後於民國112年11月5日3時17分及同年月1
    9日3時52分許，駕駛訴外人員誠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訴
    外人）所有牌號6P-76號營業全拖車（下稱系爭車輛），行
    經國道1號南向68公里處時，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
    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認系爭車輛分別
    有「限速90公里，經雷達（射）測定行速為110公里，超速2
    0公里」、「限速90公里，經雷達（射）測定行速為108公里
    ，超速18公里」之違規事實，填製國道警交字第ZAC162031
    、ZAC163824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以下合
    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訴外人申請轉歸責予實際駕駛人
    為原告，被告續於於113年3月6日，分別以雲監裁字第72-ZA
    C162031、72-ZAC163824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以下分別稱為原處分一、二）認原告「汽車行駛高速公路行
    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20公里以內」之行為，應依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款、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道交處
    理細則）第2條及其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之規定，各裁處罰鍰新臺幣（
    下同）3,500元，共裁處7,000元（修正前原處分各記違規點
    數3點部分，因道交條例於11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被告比
    較新舊法適用後，認本件並非當場舉發，而刪除記違規點數
    之處分）。
三、兩造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為達富牌（5期）之車輛，該車種車輛
    有搭載行車時速上限之裝置，無法以時速100公里以上之時
    速行駛等語。並聲明：原處分一、二均撤銷。　
(二)被告答辯：舉發機關使用之雷達測速儀器為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檢定合格，且列為法
    定度量器之測速設備裝置。依度量衡法第5條、度量衡器檢
    定檢查辦法第3條第1項第6款及第17條之規定，與大眾有關
    之公務檢測儀器，已經由國家專責機關檢定合格後加以使用
    ，並定期檢測，自能獲得公信，足可認定所測定之速度測定
    值具有公信力，且無儀器測定值失靈或測定值失準之事實。
    本案所使用之雷達測速儀既在檢定合格之有效期限內，其準
    確性及正確性依法即應值得信賴，所測得系爭車輛分別超過
    規定時速20公里、18公里足茲認定，被告依法作成之原處分
    一、二於法應無不合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下列爭點外，其餘皆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雲林監理站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歸責駕駛人通知書2紙、舉發通知單、修正
    前原處分與送達證書、舉發機關113年7月1日國道警一交字
    第1130017319號函（檢附取締違規照片、財團法人台灣商品
    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取締違規現場示意
    圖、警52設置位置照片、職務報告）、舉發機關113年7月26
    日國道警一交字第1130019419號函暨檢附取締違規照片、修
    正後之原處分一、二等件（見本院卷第19-20、75-82、85-9
    3、97-103頁）在卷可稽，堪認為真實。本件依原告主張及
    被告答辯意旨以觀，兩造之爭點為：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有時
    速上限之限制，無以時速100公里以上駕駛可能，是否可採
    ？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適用之法令：
 1、道交條例-⑴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條第9項、第3項：「
    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
    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
    證明其行為違規。」「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
    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
    ，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
    規定之最低速限。」「對於前項第九款之取締執法路段，……
    ，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設置
    測速取締標誌。」⑵第33條第1項第1款：「汽車行駛於高速
    公路、快速公路，不遵使用限制、禁止、行車管制及管理事
    項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為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一、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
    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
 2、道交處理細則第2條及其附件之裁罰基準表（期限內繳納或
    到案聽候裁決者）。
 3、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前段：「行車速度，依速限
    標誌或標線之規定……」
(二)查本案實施測速取締之地點為國道1號南向68公里處，而於
    國道1號南向67.4公里處設有固定式「警52」測速取締標誌
    （見本院卷第92頁），二者相距約600公尺，符合道交條例
    第7條之2第3項所定明顯標示之距離，先與敘明。復觀諸卷
    內之測速採證照片，畫面中皆可見系爭車輛旁並無他車混雜
    判斷，原處分一之取締違規照片標示日期：2023/11/05、時
    間：03:17:40、車速110Km/h，原處分二之取締違規照片標
    示日期：2023/11/19、時間：03:52:35、車速108Km/h；（
    見本院卷第87、99頁），用以採證之測速儀主機皆為：16D6
    4、證號皆為：M0GA0000000A，與舉發機關提出之雷達測速
    儀檢定合格證書對照相符，該測速儀係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
    託財團法人臺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檢驗合格，檢定日期為11
    2年6月2日、有效期限為113年6月30日，有上開雷達測速儀
    檢定合格證書影本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89頁），可認
    舉發機關採證使用之測速儀為檢定有效之儀器，則以該測速
    儀採證，認定原告駕駛系爭車輛確有於事實概要欄所載之時
    、地超速違規之事實，皆臻明確。是被告依此事實對原告作
    成原處分，即於法有據。
(三)按交通違規行政爭訟之舉證責任原理，非如刑事案件中應超
    越任何合理懷疑始可為有罪判決之嚴格程度，而係應與民訴
    訟之舉證責任原理相類似，亦即，基本上應就行政機關與人
    民所各自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分配其應盡之舉證責任，而
    非逕予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無罪推定」原則，此觀諸行政訴
    訟法第136條規定行政訴訟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
    責任分配原則之立法意旨，即可明瞭。是以，道交條例科處
    行政罰事件，依據公法爭議之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先由行
    政機關就其業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以及人民應受處罰
    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負證明之責，惟原告就行政機關已為
    相當證明之前開事項，若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為其他抗
    辯，須就其所辯提出反證(本院109年度交上字第84號判決參
    照)。原告雖主張系爭車輛有行車時速上限之裝置，而無以
    時速100公里以上駕駛可能等語，然原告駕駛系爭車輛確實
    有前揭違規事實，業如前述，而參以原告提出之電腦數據照
    片（見本院卷第13-17頁），在「所需」欄位尚有自行調整
    數據之可能，是該等照片內數據是否可採容有疑義，應認原
    告未能舉證證明系爭車輛確實搭載行車時速上限裝置，原告
    上開主張，尚難採信。
(四)綜上，原告違規事證明確，其所主張復均非免予違規責任之
    事由，則被告依法所為原處分一、二，均無違誤，原告訴請
    撤銷為無理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經核於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
    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應由
    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
    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法　官  張佳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 日以內，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行政訴訟庭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
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285號
原      告  王元泉    住雲林縣○○鎮○○里○○000○0號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黃萬益  
訴訟代理人  朱育萱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6日雲監裁字第72-ZAC162031、72-ZAC163824號裁決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足資判斷，依前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先後於民國112年11月5日3時17分及同年月19日3時52分許，駕駛訴外人員誠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訴外人）所有牌號6P-76號營業全拖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國道1號南向68公里處時，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認系爭車輛分別有「限速90公里，經雷達（射）測定行速為110公里，超速20公里」、「限速90公里，經雷達（射）測定行速為108公里，超速18公里」之違規事實，填製國道警交字第ZAC162031、ZAC163824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以下合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訴外人申請轉歸責予實際駕駛人為原告，被告續於於113年3月6日，分別以雲監裁字第72-ZAC162031、72-ZAC163824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以下分別稱為原處分一、二）認原告「汽車行駛高速公路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20公里以內」之行為，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款、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道交處理細則）第2條及其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之規定，各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3,500元，共裁處7,000元（修正前原處分各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因道交條例於11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被告比較新舊法適用後，認本件並非當場舉發，而刪除記違規點數之處分）。
三、兩造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為達富牌（5期）之車輛，該車種車輛有搭載行車時速上限之裝置，無法以時速100公里以上之時速行駛等語。並聲明：原處分一、二均撤銷。　
(二)被告答辯：舉發機關使用之雷達測速儀器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檢定合格，且列為法定度量器之測速設備裝置。依度量衡法第5條、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3條第1項第6款及第17條之規定，與大眾有關之公務檢測儀器，已經由國家專責機關檢定合格後加以使用，並定期檢測，自能獲得公信，足可認定所測定之速度測定值具有公信力，且無儀器測定值失靈或測定值失準之事實。本案所使用之雷達測速儀既在檢定合格之有效期限內，其準確性及正確性依法即應值得信賴，所測得系爭車輛分別超過規定時速20公里、18公里足茲認定，被告依法作成之原處分一、二於法應無不合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下列爭點外，其餘皆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雲林監理站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歸責駕駛人通知書2紙、舉發通知單、修正前原處分與送達證書、舉發機關113年7月1日國道警一交字第1130017319號函（檢附取締違規照片、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取締違規現場示意圖、警52設置位置照片、職務報告）、舉發機關113年7月26日國道警一交字第1130019419號函暨檢附取締違規照片、修正後之原處分一、二等件（見本院卷第19-20、75-82、85-93、97-103頁）在卷可稽，堪認為真實。本件依原告主張及被告答辯意旨以觀，兩造之爭點為：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有時速上限之限制，無以時速100公里以上駕駛可能，是否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適用之法令：
 1、道交條例-⑴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條第9項、第3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對於前項第九款之取締執法路段，……，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⑵第33條第1項第1款：「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不遵使用限制、禁止、行車管制及管理事項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為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一、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
 2、道交處理細則第2條及其附件之裁罰基準表（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
 3、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前段：「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
(二)查本案實施測速取締之地點為國道1號南向68公里處，而於國道1號南向67.4公里處設有固定式「警52」測速取締標誌（見本院卷第92頁），二者相距約600公尺，符合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所定明顯標示之距離，先與敘明。復觀諸卷內之測速採證照片，畫面中皆可見系爭車輛旁並無他車混雜判斷，原處分一之取締違規照片標示日期：2023/11/05、時間：03:17:40、車速110Km/h，原處分二之取締違規照片標示日期：2023/11/19、時間：03:52:35、車速108Km/h；（見本院卷第87、99頁），用以採證之測速儀主機皆為：16D64、證號皆為：M0GA0000000A，與舉發機關提出之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對照相符，該測速儀係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臺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檢驗合格，檢定日期為112年6月2日、有效期限為113年6月30日，有上開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影本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89頁），可認舉發機關採證使用之測速儀為檢定有效之儀器，則以該測速儀採證，認定原告駕駛系爭車輛確有於事實概要欄所載之時、地超速違規之事實，皆臻明確。是被告依此事實對原告作成原處分，即於法有據。
(三)按交通違規行政爭訟之舉證責任原理，非如刑事案件中應超越任何合理懷疑始可為有罪判決之嚴格程度，而係應與民訴訟之舉證責任原理相類似，亦即，基本上應就行政機關與人民所各自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分配其應盡之舉證責任，而非逕予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無罪推定」原則，此觀諸行政訴訟法第136條規定行政訴訟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立法意旨，即可明瞭。是以，道交條例科處行政罰事件，依據公法爭議之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先由行政機關就其業已履踐相關正當法律程序，以及人民應受處罰之客觀違反法令行為，負證明之責，惟原告就行政機關已為相當證明之前開事項，若主張欠缺主觀歸責條件或為其他抗辯，須就其所辯提出反證(本院109年度交上字第84號判決參照)。原告雖主張系爭車輛有行車時速上限之裝置，而無以時速100公里以上駕駛可能等語，然原告駕駛系爭車輛確實有前揭違規事實，業如前述，而參以原告提出之電腦數據照片（見本院卷第13-17頁），在「所需」欄位尚有自行調整數據之可能，是該等照片內數據是否可採容有疑義，應認原告未能舉證證明系爭車輛確實搭載行車時速上限裝置，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採信。
(四)綜上，原告違規事證明確，其所主張復均非免予違規責任之事由，則被告依法所為原處分一、二，均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法　官  張佳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 日以內，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行政訴訟庭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